
怎么管？

消除隐患“拆”除心病
那么， 采取何种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

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和上海市建科院检验有限公司分别对该机

械式停车设备进行了安全评估和主体结构检测评估， 均认为

车库存在大量安全隐患， 已不具备安全运行的条件， 建议及

时拆除该车库。 至此， 明确了若要彻底消除隐患， 充分保障

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 只有一个字： “拆”。

厘清了上述问题后， 对“立体车库” 的拆除工作已再无

障碍， 在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管下， 7 月 13 日车库产权方正

式启动拆除工作， 于 7月 20日正式拆除完毕。

近日， 检察官再次至曹杨苑小区进行回头看， 确认立体

车库已全部拆除， 场地也已完成平整工作， 并增设地面停车

位。 “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 现在停车也比以前容易多了，

小区环境还更加整洁！” 停车场一边， 居民赞不绝口。

正义说法>>>

诉前磋商程序对增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沟通具有重要作用， 在提升办案质效的同时，

节约了司法资源， 达到双赢、 多赢、 共赢的效

果。 立体车库问题从发现到案件的办结， 历时

仅两个月， 车库的拆除工作更只有短短数日，

但这个已成为曹杨苑居民一块心病的立体车

库， 却整整矗立了 15 年之久。 立体车库的顺

利拆除， 离不开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 ,也离不

开检察机关的及时介入， 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利用诉前磋商的形式共同破解执法难题 ,形成

公益保护合力， 才得以拆掉居民心中的这块

“心病”。

上海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 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贯穿于办案全过

程， 以群众切身利益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切实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 事。 普陀区检察

院推动行政机关监督拆除具有安全隐患的荒废

立体车库， 既修整出了平整宽阔的停车位， 也

提升了居民实实在在的满意感。

车库荒废多年？

检察官新闻中发现问题
今年 5月， 一条新闻引起了检察机

关公益检察室检察官的注意，有群众反

映普陀区曹杨苑小区内有一个锈迹斑

斑、毁坏严重的立体车库存在安全隐患，

是困扰小区居民 15年的心病。小区居民

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未予解决。

公益诉讼检察官立即启动立案程序

积极展开调查。 走进小区， 两栋 8层小

高层映入眼帘。 在这个一眼便可望尽的

“迷你小区” 的西侧竟然矗立着一座 4

层钢结构、 升降式的立体机械车库。

在走访小区居民、 居委会、 物业

后， 检察官了解到， 立体机械车库建造

于 15 年前， 那时车不多， 很少有人把

车停到立体车库里去。 建成后， 车库只

有地面一层的 8个车位作为固定车位租

赁给小区业主使用， 上三层未使用过，

于是便逐渐荒废， 无人维护、 修理。 虽

然现在小区的停车压力与日俱增， 但由

于立体车库年久失修， 钢结构主梁的铁

锈像纸片一样纷纷脱落， 有坍塌的危

险， 根本派不上用场。

除此之外， 车库的一侧靠近物业用

房， 正面则与居民楼紧挨着， 距离不过

10 米。 车库损坏程度日趋严重， 如果

坍塌会有压到房屋和车辆的可能。 为

此， 小区居民十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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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何嘉辉

今年 7 月，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
来到曹杨苑小区， 现场监督小区内荒废了 15 年的立体车库

拆除工作。 现场居民连连叫好： “立体车库被拆了， 我们终
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荒废15年的立体车库拆了
公益诉讼检察官为居民除“心病”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擅文

“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 我感觉很平

静， 觉得是一种解脱。” 孙某这样对检察官

说。 2013 年， 孙某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判处

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却在一年后， 为

躲避高利贷， 脱离社区矫正监管逃离上海，

这一逃便是 7 年。 日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根据新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

矫正法实施办法》 中相关规定， 建议公安机

关对孙某进行网上追逃， 已于 10 月 2 日将他

抓获。

经营公司

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获缓刑

孙某年轻时来到上海做生意， 经营一家

公司并逐渐发展壮大， 至 2013 年时， 公司已

有 80多名员工。 此时， 孙某听朋友说可以通

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抵扣” 部分税款，

省下一大笔钱。 孙某不由动心， 随即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 14 份， 价值合计 37 万余元，

非法抵扣税款共计 5 万余元。 2013 年 8 月，

他的行为被警方发现， 随后被逮捕， 并被法

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之后孙某

便开始定期前往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报到， 接

受教育矫正。

然而， 孙某曾向高利贷借款 100 万元，

到期后对方不断向他催讨款项， 令他不胜其

烦， 他盘算要出去躲躲。 此时的孙某全然忘

记了社区矫正期间接受的教育： 若在矫正期

间脱离监管， 将被立即执行收监决定。 他没

有通过正规程序申请离沪， 而是自作主张留

下一封信件便在 2014 年国庆期间逃离上海，

同时中断了自己常用的手机号码。

2014 年 10 月 9 日， 孙某所在地司法所

发现与孙某失去联系， 多方找寻未果， 11 月

26 日， 法院对孙某作出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

刑罚、 立即执行收监的决定。 然而当时的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中相关规定并不完善，

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收监决定后由于缺少逮

捕证、 刑拘证等必要法律文书， 无法开启合

法程序对孙某开展网上追逃， 导致孙某迟迟

未能收监。

为躲高利贷

隐姓埋名逃脱7年

孙某抛弃妻儿一路逃往广州东莞， 在当

地隐姓埋名， 偶尔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但

日子过得十分拘谨。 他想念远在家乡刚出生

的幼子， 却又无法见面， 心中也对自己所犯

的罪行感到忐忑不安， 时时焦虑异常， 觉得

自己最终必然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这种巨大

的压力让他身心俱疲。

孙某这一逃便是 7 年， 而检察机关也时

刻关注这一案件的最新动态。

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

办法》 出台， 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

定： 被裁定撤销缓刑、 撤销假释和被决定收

监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在逃的， 由执行地县

级公安机关负责追捕， 撤销缓刑、 撤销假释

裁定书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决定

书均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追逃依据。 这一规定

填补了先前公安机关因缺乏拘留证、 逮捕证

无法对被裁定撤销缓刑、 决定收监执行的脱

管对象网上追逃的法律空白， 也让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职责的履行更切实有力。

至此， 因缺少合法文书无法开展追逃工

作的公安机关终于可以将孙某收监， 而检察

机关也第一时间建议公安机关开展工作。 今

年 8 月 5 日， 孙某被列为网上追逃。 检察机

关持续监督公安机关抓捕工作， 10 月 2 日，

孙某在广州东莞的出租屋内被抓获， 出乎意

料的是， 他并未惊慌失措、 情绪激动， 而是

异常平静。

重新回到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内， 逃走

7 年的孙某在面对检察官时显得异常苍老疲

惫， 当被问起这些年的逃亡生活， 这个两鬓

花白的中年男子眼角甚至泛出泪光： “当年

的我就是一个法盲， 就是缺少法律意识， 现

在想想真是后悔。 这么多年在外面生活其实

很苦， 就好像有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 现

在我反而觉得踏实了。” 孙某还提到自己的两

个孩子， “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

不要像我一样走歪路， 一定要懂法律。”

目前， 法院已对孙某正式交付执行， 近

期将被送交监狱执行。

【检察官说法】

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实施的

一种非监禁刑罚或考验的刑事执行工作， 其

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

和教育帮扶， 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习， 促使他们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 是一种

开放式矫正模式。

这种监管模式下，社区矫正对象们与传统

的在高墙电网内服刑不同，他们可以拥有相对

的人身自由，可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有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圈。他们要做的是定期到居住地

司法所报到、提交个人情况汇报，如有必要离

开居住地时要履行请假手续，而一旦有违法犯

罪或不遵守规定的行为，他们将面临重新被收

监。

社区矫正并非儿戏， 社区服刑人员必须

增强在刑意识， 明确身份， 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 在国家法律予以社区服刑人员信任的同

时， 他们也应当积极配合矫正自身行为与心

理，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回归社会。

脱逃7年的社区矫正对象 被捕时竟觉“解脱”

谁来管？

诉前磋商厘清遗留问题
然而， 随着案件的深入办理， 摆在

检察官面前的难题也越来越多。 许多历

史遗留问题都需要一一厘清。

首先便是立体车库应该由哪个行政

机关监管？ 通常来说， “立体车库” 属

于机械式停车设备， 被列入 《特种设备

目录》 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中明确规定了特种设备的监管

主体和监管手段。 但在本案中， 立体车

库仅使用一层作为地面停车位， 未使用

以机电控制的升降和横移功能， 因此就

其是否具有特种设备属性还存在争议。

而检察官调查后认为， 机械式停车设备

应视作为一个整体， 除了具有升降横移

功能， 还涉及立柱、 横梁等基础结构、

主要零部件和各种装置， 不能以未启用

升降横移功能就否认特种设备属性。

在明确了具体监管的行政机关后，

公益诉讼检察官立即展开诉前磋商程

序， 积极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磋商。 多

次参加政府专题协调会， 为排除“立体

车库” 安全隐患提供法律支持。

车库权属归于谁？ 这是行政机关在

解决立体车库难题时绕不过去的一道

坎。 “立体车库” 当初由小区开发商出

资建设， 但在建成后未进行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及产权申报登记， 也未申请

特种设备备案登记， 未取得使用许可，

开发商将其委托给当时的物业管理。 该

小区交付至今， 已更换过三次物业， 目

前的物业公司于 2016 年入驻， 表示未

收到上家物业公司关于立体车库的任何

移交资料。 针对这一问题， 检察官经过

研究讨论后明确， 所有权属于开发商。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 “建

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归属， 由当事人通过出售、 附赠

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立体车库在开

发商与现物业方、 小区业主之间没有明

确约定情形下， 应遵循“谁出资谁享有

所有权” 的一般原则由出资建设的开发

单位享有所有权。


